深港产学研基地

申办出国、境证件须知

各有关单位及主管外事领导：

根据深圳市外事办公室的要求，为加强对因公出国、赴港（澳）工作的管理，现重申外事纪律和有关规定，望遵照执行：

1、 申请人条件：

1、申请人系深港产学研基地外事业务委托单位的正式员工；

2、申请人属非深圳常驻户籍人员的，须持有半年以上的人才证或暂住证，并

须提供社会保险局打印的半年以上的社会保险帐户单，并加盖原单位公章；

3、未在基地申请人事代理的申请人，须提供人事关系所在地出具的出国赴港

政审委托书；

4、到此次申报日前的七年内，如在深圳外事办有过出国、赴港纪录，且人事

关系不在深港产学研基地的人员，须经原单位政审和申办审批，且只能参加基地组团申报。

2、 需提供的资料（申报给外事办）

1、深圳市因公赴港（澳）报批表；（需单位领导签名及盖章）

2、申请报告（申办三月以上长证用）或邀请函（申办临时赴港证用）；

3、深圳市因公赴港（澳）或出国人员审查表；

4、深圳市因公赴港（澳）人员审查担保书(非常驻户口人员提供);

5、社会保险帐户单（非常驻户口人员提供）；

6、身份证及暂住证原件和复印件；

7、有效通行证或护照原件；

8、彩色二寸照片二张（无有效通行证或护照的）；

9、出国赴港（澳）招商办展，须提供境外招商地点、时间、项目、规模、人员、经费来源、展品清单及海关的报关单等资料。

3、 申办时间：

1、向基地的申请一经获准，即可在基地领取相关表格（逢一、三、五下午受理代理业务）；

2、材料备齐交至基地的2个工作日后，可把身份证、人才证、暂住证原件取回；

3、申办赴港短证或长证延期的，至少需在出访任务前的10个工作日将所需资

料交至基地；临时赴港证审批时间7－9个工作日；长证延期7－9个工作日；

4、新办赴港长证的，提交申办资料2个月后，可到基地查询是否获准；

5、申办出国任务护照、签证的时间，要视出访国而定。一般不少于1个月。

四、其他：

1、 新备案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及工商局打印的公司注册登记等有关资料的原件，并按有关规定的注册年限办理备案；

2、 每年四月与基地签订人事代理协议，并准确填写《申请人事代理单位基本情况表》，特别是如实填写“二名主管人事领导签字”栏，以便今后申报材料时，基地核准印鉴留用。

3、 申报资料所填的申请人个人信息要真实、一致，信息如有变动，要做特殊说明。否则，视弄虚作假处理；

4、必须严肃、认真、客观地对待外事业务申办工作的每一环节，如任务及人员的安排、表格填写、单位审批、报送等。如有作弊行为，一经查证，取消该单位的外事代理；

5、申请人或申请单位原因，造成通行证或护照的有效签注过期，责任自负；

6、根据深圳外事办规定，凡由基地申办的出国、赴港证件一律由基地保存，在每次执行出国、赴港（澳）任务前，申请单位的外事专管员到基地领证，出访任务完成后，随即将证件退回到基地；

7、 合格的证件、材料，一律不予受理；

8、 圳外办特别强调要从严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对弄虚作假的单位按规定给予通报批评、停办整顿直至取消该单位申办资格，对伪造证件等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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